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師以技術研發成果升等作業要點 

115 年 5 月 20 日 114 學年度第 8 次校教評會通過訂定 

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符合校務發展需求，建立教師多元

升等制度，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教師依本要點申請升等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簡稱審定

辦法)第二十一條及第十五條附表一審查範圍及基準規定。 

三、 教師在技術研發領域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者，

得以技術報告送審，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送審成果應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 送審成果應附整體之書面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之主要項目： 

1. 研發理念。 

2. 學理基礎。 

3. 主題內容。 

4. 方法技巧。 

5. 成果貢獻。 

(三) 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摘要。 

(四) 以二種以上技術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其屬一

系列相關之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五) 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

應放棄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

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 

(六) 以技術報告送審合格者，應依規定公開出版發行。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

依法不得公開，經三級教評會認定者，得不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

公開出版。 

四、  教師申請以技術研發成果升等審查教師資格應符合以下之審查評分基準： 

(一) 教授：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及跨領域內有

獨創及持續性著作或研發成果，且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二) 副教授：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持

續性著作或研發成果，且具有具體之貢獻者。 

(三) 助理教授：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其研發成果貢獻良好並能顯示

確實具有獨立研發之能力者。 

五、 教師申請以技術研發成果升等者，應有發明專利成果，升等助理教授者，應具

有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發明專利件數至少二件，升等副教授者，應具有



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發明專利件數至少三件；升等教授者，應具有取得

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發明專利件數至少四件。 

發明專利之認定依本校研發成果及專利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應以本校為專利申

請人，以專利公告日期為準，含國內外「發明專利」，須檢附專利證明(含專利

名稱、發明人、專利權人、證書號碼、國別及專利期間等)及通過文件，若為國

際專利應同時提供中文摘要。 

六、 教師以研發成果技術報告送審，除具有前點發明專利成果外，最近一次教師評

鑑結果需為通過或免評，且應符合下列具體產出實績之一： 

(一) 技術移轉之認定依本校研發成果及專利管理辦法規定辦理，以合約結束日期

為準，並應以本校名義簽署，須檢附合約(含技術名稱、技轉金額及對象)等

證明文件，若為國際技術移轉應同時提供中文摘要。技術移轉成果依學校實

際收入技術移轉權利金總額為計算，升等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應達技術

移轉權利金之標準分別由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訂定之，並經院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技術競賽獎項以得獎日期為準，須以本校名義參賽，且應為重要國際性獎項。

須檢附佐證資料及中文摘要據以審核認定，升等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各

職級之標準應有區別，並由各學院(中心)訂定之。 

(三) 產學合作計畫之認定依本校產學合作辦法規定辦理，以合約結束日期為準，

須為計畫主持人且以本校名義簽署或經費分包至本校(不含政府出資部分、不

含明確因擔任相關行政職務而掛名主持部分)。產學合作實績以產學合作計畫

實際管理費收入總額為計算，升等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應達實際管理費

收入總額之標準分別由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訂定之，並經院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 

七、 有關發明專利、技術移轉成果、技術競賽獎項及產學合作實績等事項請本校研

究發展處協助查核。 

八、 技術研發成果升等外審程序比照本校現行之升等專門著作送審方式辦理。 

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師以技術研發成果升等作業要點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符合校

務發展需求，建立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依本校教師

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訂定本要點。 

明定法源依據及本要點之

目的。 

二、 教師依本要點申請升等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以下簡稱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及第十

五條附表一審查範圍及基準規定。 

明定教師適用本要點申請

升等時，應符合審定辦法之

規定。 

三、 教師在技術研發領域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

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

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送審成果應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 送審成果應附整體之書面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

括下列之主要項目： 

1. 研發理念。 

2. 學理基礎。 

3. 主題內容。 

4. 方法技巧。 

5. 成果貢獻。 

(三) 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摘要。 

(四) 以二種以上技術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

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其屬一系列相關之研究者，

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五) 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

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成果作為代

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

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 

(六) 以技術報告送審合格者，應依規定公開出版發行。

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三級

教評會認定者，得不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

不予公開出版。 

一、 依據審定辦法第十五

條、第二十一條、第

二十二條規定及附表

一，明定教師以技術

報告送審應符合之規

定。 

二、 依據本校一百十五年

四月二十二日一百十

四學年度第七次教師

評審委員會決議修正

第七款，明定技術報

告得不予公開出版或

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

出版，須經三級教評

會認定。 



條文 說明 

四、 教師申請以技術研發成果升等審查教師資格應符合

以下之審查評分基準： 

(一)教授：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並應在該

專業或產業及跨領域內有獨創及持續性著作或研

發成果，且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二)副教授：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並應在

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或研發成果，

且具有具體之貢獻者。 

(三)助理教授：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其研

發成果貢獻良好並能顯示確實具有獨立研發之能

力者。 

依教育部修訂之「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規定，明定教師升等各職級

之審查評定基準。 

五、 教師申請以技術研發成果升等者，應有發明專利成

果，升等助理教授者，應具有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

格後之發明專利件數至少二件，升等副教授者，應

具有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發明專利件數至

少三件；升等教授者，應具有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

格後之發明專利件數至少四件。 

發明專利之認定依本校研發成果及專利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應以本校為專利申請人，以專利公告日

期為準，含國內外「發明專利」，須檢附專利證明

(含專利名稱、發明人、專利權人、證書號碼、國

別及專利期間等)及通過文件，若為國際專利應同

時提供中文摘要。 

參考他校規定，明定教師以

技術研發成果申請升等者，

對應各申請職級應具有之

發明專利件數。 

六、 教師以研發成果技術報告送審，除具有前點發明專

利成果外，最近一次教師評鑑結果需為通過或免

評，且應符合下列具體產出實績之一： 

(一) 技術移轉之認定依本校研發成果及專利管理辦

法規定辦理，以合約結束日期為準，並應以本

校名義簽署，須檢附合約(含技術名稱、技轉金

額及對象)等證明文件，若為國際技術移轉應同

時提供中文摘要。技術移轉成果依學校實際收

入技術移轉權利金總額為計算，升等助理教授、

一、 明定教師以研發成果

技術報告送審應符合

之具體產出實績內

容。 

二、 考量各學院(中心)專

業領域差異懸殊，沿

用本校現行教師聘任

及升等審查辦法規

定，各項具體產出實



條文 說明 

副教授及教授應達技術移轉權利金之標準分別

由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訂定之，並經院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技術競賽獎項以得獎日期為準，須以本校名義

參賽，且應為重要國際性獎項。須檢附佐證資

料及中文摘要據以審核認定，升等助理教授、

副教授及教授各職級之標準應有區別，並由各

學院(中心)訂定之。 

(三) 產學合作計畫之認定依本校產學合作辦法規定

辦理，以合約結束日期為準，須為計畫主持人

且以本校名義簽署或經費分包至本校(不含政

府出資部分、不含明確因擔任相關行政職務而

掛名主持部分)。產學合作實績以產學合作計畫

實際管理費收入總額為計算，升等助理教授、

副教授及教授應達實際管理費收入總額之標準

分別由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訂定之，並經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績依升等各職級應有

區別，其標準授權由

各學院訂定之。 

七、 有關發明專利、技術移轉成果、技術競賽獎項及產

學合作實績等事項請本校研究發展處協助查核。 

明定技術研發成果內容之

查核單位 

八、 技術研發成果升等外審程序比照本校現行之升等

專門著作送審方式辦理。 

明定技術研發成果升等外

審程序。 

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明訂未盡事宜之處理原則。 

十、 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之訂定及修正

程序。 

 


